
□见习记者 张叶荷

本报讯 为了牟取非法利益，

便将临近保质期、 生虫及破损的

大米单独或混合其他大米重新加

工、 灌装成诸多牌子的大米进行

销售。 近日，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

第三分院办理的一起生产、 销售

伪劣产品案件被最高检评为 2018

年八起侵犯消费者权益犯罪典型

案例之一。

2014 年 10 月至 2016 年 8 月

间， 郝连杰与联华超市签订合作

协议， 成为联华超市自有品牌

“佳惠” 牌大米的供应商。 他利用

嘉定区一仓库组织潘同刚等人使

用因临近保质期、 生虫、 破损等

原因被退货的大米， 单独或混合

其他大米重新加工、 灌装， 并在

标注虚假生产日期后制成“佳惠”

牌虎林地区、 秋田小町等大米，

再次销售给联华超市， 销售金额

共计 89万余元。

办案检察官对大米是否属于

不合格产品， 构建了定罪模型。

为了印证定罪模型、 核实证据，

检察官前往存放涉案大米的仓库，

对涉案大米外包装进行拍照， 固

定证据， 明确每一袋大米外包装

均标注国家标准和生产日期、 保

质期的情况， 认真审查了郝连杰、

潘同刚留在加工现场 《加工用料

明细》、 《退货大米明细表》 的原

始记录， 通过笔迹鉴定确认由潘

同刚书写， 并督促其认罪， 从而

准确认定犯罪数额。

同年 11 月 30 日， 上海市第

三中级人民法院对该案宣告判决，

以生产、 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郝

连杰判处有期徒刑 3 年， 并处罚

金 120 万元； 潘同刚有期徒刑 2

年， 并处罚金 60万元。

□记者 夏天

通讯员 王长鹏

本报讯 近日， 上海市第一

中级人民法院 （以下简称上海一

中院 ） 审结了一起网购二手 LV

公文包引发的买卖合同纠纷上诉

案， 依法认定网络购物交易平台

是二手 LV 公文包的销售方， 与

消费者形成合法有效的买卖合同

关系。 因现有证据不足以认定公

文包为非正品、 网购平台存在欺

诈行为， 二审仅支持消费者退货

退款的主张， 改判驳回其三倍惩

罚性赔偿的请求。

邓女士在网上一个名叫奢器

（化名） 的 APP 上发现一款“LV

中古款二手 95 新小号公文包”，

售价 4800 元。 通过询问客服得

知， 该款包系由卖家寄卖在平台，

在确定买家后， 卖家会先将商品

实物寄到平台的鉴定中心， 经平

台鉴定确保是正品且与商品描述

差异不大的情况下， 由平台发货

给买家。

听了这一番述说， 邓女士觉

得有平台鉴定， 于是就拍下了这

个包。

邓女士拿到这款心仪的包包

后， 把包拿到二手奢侈品店， 却

被告知这个包的配皮是重新换过

的。 邓女士立马质问平台客服，

却被告知， 像这种二手中古包，

换过配皮很正常， 如果要鉴定真

伪得去专业的鉴定机构， 一般二

手店的结论不认可。

辗转反复， 邓女士终于在

2016年 9月 20日拿到一份经平台

认可的鉴定机构出具的鉴定结果，

上面显示该包不符合品牌 / 制造

商公示的技术信息和工艺特征。

谁知退货之路依旧艰辛， 迟

延回复、 客服更换、 检验费的发

票抬头不对等一系列问题迎面而

来， 就这样一直持续到 2017 年 5

月 11 日， 邓女士依然没有拿到退

货款。 最终， 忍无可忍的邓女士

将奢器公司告上法庭， 要求该公

司退还货款， 承担检验费、 运费

以及三倍赔偿的欺诈责任。

一审法院认为， 邓女士在奢

器 APP 购买涉案公文包， 并向奢

器公司支付货款， 而奢器公司则

将涉案公文包发货给邓女士， 并

保证涉案公文包系正品， 双方因

此形成合法有效的买卖合同关系。

对于邓女士主张的欺诈责任， 一

审法院认为奢器 APP 作为经营者

应当主动披露与商品有关的重要

信息， 而本案中， 纵观邓女士与

奢器 APP 客服的聊天记录， 奢器

APP 客服除告知邓女士涉案公文

包没有编码外， 从未告知过包的

肩带或包身缝线存在问题。 据此，

一审法院认定奢器公司构成欺诈，

损害了邓女士作为消费者的合法

权利， 支持了邓女士的所有诉请。

奢器公司不服， 上诉至上海一中

院。

上海一中院经审理认为， 判

断奢器公司是否存在欺诈行为，

即要看涉案公文包是否可认定为

非正品。 上海一中院认为， 在交

易伊始， 奢器 APP 客服已经告知

邓女士涉案公文包没有编码， 肩

带系卖家赠送， 而二手包不排除

存在过维修、 养护之行为， 单凭

肩带和包身缝线等并不足以说明

涉案公文包是非正品。 因此， 在

材料皮质、 五金件、 制作工艺、

外观造型等方面未鉴定出问题的

情况下， 仅凭现有证据， 尚不足

以认定涉案公文包为非正品。

与此同时， 本案亦无证据显

示奢器公司系明知涉案公文包存

在包身缝线等问题而不予告知消

费者， 故意影响消费者知情权与

选择权之行使。 故邓女士主张奢

器公司构成欺诈， 并据此主张三

倍惩罚性赔偿， 上海一中院不予

支持。

此外， 因邓女士对包身缝线

等问题显然十分在意， 由于双方

对涉案公文包具体状态约定不明，

邓女士合同目的无法实现， 买卖

合同可予解除。 故上海一中院支

持邓女士要求退还货款、 检验费

及运费的主张。

（以上公司名为化名）

□记者 陈颖婷

本报讯 以为自己做了件好事，

但这件“好事” 却将货车驾驶员老

刘拉入泥潭……近日松江区人民法

院就判决了这样一起案件， “热心”

的老刘因为超载， 被法院认定触犯

危险驾驶罪， 被追究了刑事责任。

老刘是上海某工程公司的一名

货车驾驶员， 主要负责开货车运送

材料。 以往工友们都是乘坐专门的

面包车回职工宿舍， 可不巧的是这

天下午接送工友的面包车坏了， 一

名工友看到老刘， 便问老刘能不能

把他们带回宿舍。

眼看天下着雨， 30 多名工友全

被“塞” 进了老刘的中型货车， 在

高速公路上开了不到 10公里， 就被

公安机关查获。 经查， 该中型货车

核载 3人， 实载却达 32人。

经检察机关审查， 老刘的行为

已经触犯刑法， 构成了危险驾驶罪，

并于近日被法院判处拘役 3 个月，

缓刑 3个月， 罚金 4000元。

□法治报记者 季张颖

法治报通讯员 张硕洋

最近热播电视剧 《都挺好》 虽

然已经收官， 但观众对“家庭关

系”、 “赡养老人” 等话题的讨论

热度却丝毫不减。

近日， 徐汇区人民法院公开开

庭审理了一起遗嘱继承纠纷案， 法

院在尊重老人遗嘱的前提下， 判决

尽心赡养者多分财产。

争遗产

兄弟对簿公堂

赵老伯和郭老太育有两子： 大

赵和小赵。 大赵在上海生活， 小赵

取得了外国国籍， 常年居住在国

外。 老两口在世时， 大赵与父母同

住并对二老进行照顾， 小赵每两三

年回国探亲一次。 2003年， 郭老太

去世， 小赵因为恰逢非典无法回国

吊唁。 后来赵老伯病重， 小赵曾回

国三次对父亲进行照顾， 2012 年，

赵老伯去世。 多年来， 大赵为了照

顾老人， 事业发展受到了一定影

响。 二老的丧事均由大赵料理。

父母离世后， 留下了房屋、 存

款、 基金、 股票等遗产， 该如何分

割呢？ 两兄弟各持己见， 互相争执

中矛盾逐渐升级， 小赵一纸诉状将

大赵告上法庭。

三份遗嘱两张借条，

各持己见

庭审中， 小赵提交了父母于上

个世纪九十年代立的两份公证遗

嘱。 按照这两份遗嘱的意思： 二老

去世后， 除留给大赵 1 万元以外，

老人的房屋和其余存款均由小赵继

承。 大赵认可这两份遗嘱的真实

性， 但提出当年立遗嘱时， 二老原

本打算跟小赵去国外养老， 后来情

势有变， 二老并未出国， 而是一

直跟随自己在国内生活直到去世，

因此认为现在这两份遗嘱应当失

效。

大赵提交了一份赵老伯去世前

几年亲笔书写的 《遗嘱补充》， 这

份 《遗嘱补充》 落款为赵老伯， 注

明了日期， 右下角还有小赵的签

名， 内容上推翻了早先公证遗嘱中

的部分内容， 又补充了股票继承问

题。 大赵说这份 《遗嘱补充》 是他

在整理父亲遗物时发现的， 他认为

《遗嘱补充》 说明父亲推翻了之前

的遗嘱， 故二老生前均无有效遗

嘱， 遗产应当按照法定继承， 因为

弟弟小赵常年在国外， 没有对父母

尽到赡养义务， 应当剥夺其继承

权， 所有遗产均由自己继承。 小赵

对该份遗嘱上自己的签名是否属实

不置可否， 但提出即使 《遗嘱补

充》 是赵老伯本人所写， 也不能推

翻公证遗嘱。

此外， 小赵还提交了两张借

条， 根据借条内容， 大赵因投资等

原因共欠父亲 18 万余元。 小赵认

为自己有权继承这笔父亲生前的债

权。 大赵则表示自己在赡养老人的

过程中， 已经以支付生活费的方式

向父亲还清债务。

尊重遗嘱

法院判赡养者多分

法院经审理认为， 法律规定继

承开始后， 按照法定继承办理； 有

遗嘱的， 按照遗嘱继承； 遗嘱人以

不同形式立有数份内容相抵触的遗

嘱， 其中有公证遗嘱的， 以最后所

立公证遗嘱为准。 本案中， 小赵提

交的两份遗嘱经认定属于公证遗

嘱， 大赵提交的则为自书遗嘱， 公

证遗嘱效力高于自书遗嘱 ， 故

《遗嘱补充》 中涉及公证遗嘱中相

关遗产的处理内容均不能发生效

力； 公证遗嘱中未涉及的遗产分

割， 应按 《遗嘱补充》 的内容进行

分割； 前述遗嘱均未涉及的遗产，

则应当按照法定继承分割。 对于 18

万余元债权， 因大赵认可借条真实

性， 并且未能提供已经清偿完毕债

务的证据， 因此对这笔债权予以认

定。

但考虑到大赵在老人生前所尽

的赡养义务较多， 对于前述遗嘱均

未涉及的财产， 大赵应适当多分。

法院综合考虑上述因素， 按公

证遗嘱和自书遗嘱， 判决 1 万元存

款归大赵所有， 房屋、 股票和其余

存款归小赵所有； 按法定继承， 判

决大赵继承基金和债权的七成左

右， 小赵继承约三成。

□记者 胡蝶飞

本报讯 20 岁的在校大学生陆

某醉酒后， 在 KTV 内咬伤一名女

子，被民警带走处理，谁知，进入电梯

后，陆某突然抱住民警面部，张口就

咬。 近日，静安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

审理了此案并当庭宣判：陆某犯妨害

公务罪，被判拘役 4个月。

2019 年 1 月 19 日晚， 陆某与

朋友一起到酒吧喝酒。 20 日凌晨，

陆某与朋友等人又一起到大宁国际

商业广场一 KTV 唱歌喝酒。 据陆

某回忆， 进入 KTV 包厢后， 有一

个蓝色头发的女孩和另一名青年男

子灌他喝了好几杯酒。 “后来我就

醉了， 在我喝醉酒躺在沙发上睡着

的时候， 我感觉有人打过我， 好像

还问我要钱。”

陆某所称的“蓝头发女孩” 就

是陈某。 一份来自陈某的证人证言

显示， 她此前并不认识陆某， 是见

到早上 6 点多， 其余人都走了， 剩

下红色衣服男子 （陆某） 喝多了还

坐在包房不肯走。 “于是我上去叫

他走， 结果他就咬了我的手指。” 随

后， 陈某朋友拨打电话报警。

根据检察机关指控， 陈某朋友

报警后， 朱某等公安人员到场欲将

陆某带到派出所处理。 在进入电梯

后，陆某突然抱住民警头部，并张口

咬其面部。 检察机关认为，陆某以暴

力方法阻碍人民警察依法执行公务，

其行为已触犯刑法，应当以妨害公务

罪追究其刑事责任。陆某能如实供述

自己的罪行， 根据规定， 可以从轻

处罚。 最终， 静安区人民法院以妨

害公务罪， 判处陆某拘役 4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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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版《都挺好》：三份遗嘱两张借条

兄弟对簿公堂 尽心赡养者多得

在校大学生醉酒连咬两人
被判拘役4个月

二手LV真假难辨 退货退款！

3人货车塞进32人“好心”司机犯法

咬人现场视频截图 视频由静安区人民法院提供

“坏米”换装成“佳惠”

“问题”大米“混”进联华超市


